不动产抵押权登记一张表
	收件
	编号
	
	收件人
	
	单位：□平方米 □公顷（□亩） 、万元

	
	日期
	
	
	
	

	申请
登记
事由
	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   □房屋所有权 □构筑物所有权 □抵押权

	
	□首次登记  □转移登记  □变更登记   □预告登记     □其他

	






申
请
人
情
况
	抵押权人
	

	
	证件种类
	证件号码
	代理人
	联系电话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抵押人
	

	
	证件种类
	证件号码
	代理人
	联系电话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共有情况
	□单独所有   □共同共有   □按份共有份额              

	
	借款人
	

	
	证件种类
	证件号码
	代理人
	联系电话

	
	
	
	
	

	抵 押 物 情 况
	不动产坐落
	

	
	不动产单元号
	

	
	不动产权证号
	

	
	面  积
	
	用  途
	

	主债权合同/抵押合同编号：

	债 权、抵 押 情 况
	抵押方式
	一般抵押   最高额抵押
	签订时间
	

	
	被担保债权额
（最高债权数额）
	
	债务履行期限
（债权确定期间）
	

	
	抵押担保范围
	

	
	是否存在禁止或限制转让不动产的约定
	□是，约定内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□否

	
	是否存在禁止或限制设立居住权的约定
	□是，约定内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□否

	
	申请抵押权变更内容
	

	申请证明形式及领取方式
	□电子证明  □纸质证明
	申请分别持证
	□是   □否

	
	□自助打证       □邮寄纸质证明      □窗口领证

	[bookmark: bookmark111][bookmark: bookmark110][bookmark: bookmark109]询 问 记 录

	1、提交的有关材料及本表是否为你本人自愿签署的，并自愿办理登记申请？
	□是 □否

	
	2、申请登记的不动产是否有共有人？
	□是 □否

	
	3、抵押期间，抵押人申请办理抵押的不动产转移登记时回答
	买受人是否知晓不动产存在抵押的事项？
	□已知晓
□不知晓

	
	
	申请人（抵押人）应当及时通知抵押权人其转让不动产一事。
	□已知晓
□不知晓

	
	4、是否代表委托人意愿、承担法律责任？
	□是 □否

	
	5、根据《民法典》第二百二十二条、《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》第十六条、第二十九条规定，申请人对提交的申请材料真实性负责。当事人提供虚假材料申请登记, 给他人造成损害的，应当承担赔偿责任。
	□已知晓

	 
	6、其他需要询问的事项：




	附
记
	详见抵押不动产清单（涉及批量抵押的勾选）
申请第     次抵押，现抵押权人知晓抵押物已办理过抵押。（涉及顺位抵押的勾选）
其他约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
本表与上述编号的主债权（一定期间内将要连续发生债权的）合同及（最高额）抵押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，申请人不再提交上述编号的合同文本。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抵押权登记信息以本表为准，本表未尽事宜以当事人签订的合同为准。申请人承诺本表填写内容及提交资料真实、合法、有效，开展的业务符合法律规定。如有不实，当事人愿承担法律责任。

抵押权人签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抵押人签章：              


代理人签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代理人签章：          
[bookmark: _GoBack]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 日



抵押不动产清单

	序号
	抵押不动权证书号
	抵押不动产坐落
	抵押不动产单元号
	备注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
注：一个以上不动产为同一债权提供担保的，附抵押不动产清单。






